
左政发〔2024〕37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经营性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苏木乡镇、各相关部门、泽惠富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为进一步加强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，有效解决

资产运营管理不规范、资产闲置及收益金收缴困难等问题。经旗

委、旗政府研究，决定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经营性扶贫

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的若干措施》，请各地区、各相关单位严格

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

管理的若干措施

巴林左旗人民政府

2024年 11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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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
项目资产管理的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加强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，有效解决

资产运营管理不规范、资产闲置及收益金收缴困难等问题，根据

国务院《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》《关于加

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、农业农村部《关于落

实“四个一批”要求扎实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和

内蒙古自治区《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巩固提升盘活处置工作方

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 2022—2024年巴林左旗地区部分农畜产品

同期价格对比情况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分类施策”的原

则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规范资产管理（1项）

1.明确运营协议续签情形。运营协议期满的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

项目资产，在运营企业能够正常缴纳收益金的基础上，可以续签

运营协议，要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期限、

收益率、收益金上缴日期、风险承担、管护责任、退出办法等。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可续签协议，一是未及时足额上缴收益金的；

二是权益类资产本金存在回收风险的；三是权益类资产抵押物灭

失或不能达到 1.42倍要求的。

二、闲置资产盘活与处置（2项）

2.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。对现存闲置资产，要在 2024年 12

月底之前，通过升级改造、招强引优、转变用途、灵活重组、“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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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”止损、优化配置等路径，一对一量身打造盘活方案，恢复项目

资产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通过转变用途盘活的闲置资产，要确

保资产运营正常，联农带农成效不减弱。

3.稳慎处置无法盘活资产。要严格按照国有资产、农村牧区集

体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处置。收回的本金和资产处置所得，

继续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。

三、收益率和收益金动态调整（2项）

4.健全收益率动态调整机制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、资产计提折旧、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，建立扶贫（帮

扶）项目资产收益率动态调整管理机制。一是对于目前已在运营

的资产，自 2024年 11月 1日开始，每年根据当年 10月份中国人

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整资产收益率，并依法依规签

订资产运营补充协议。二是对于新投入运营的资产，根据运营协

议签订月份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资

产收益率。

5.健全资产净值动态调整机制。固定资产根据每年清算核实和

计提折旧结果计算资产净值，并根据资产净值调整年度应收收益

金额度。固定资产年度清算核实和计提折旧工作，由旗农牧局、

旗泽惠富民公司牵头，通过聘请第三方的方式开展。权益类资产

不进行计提折旧。

四、收益金减免政策（4项）

6.受疫情影响减免收益金政策。在 2021—2022年疫情期间，

运营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企业、合作社或个人，每年给予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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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6个月收益金的政策支持。如企业、合作社或个人在以上年度

已全额上缴收益金，多缴的部分将累计计入到今后年度的应缴收

益金当中。补缴以上年度收益金的，按上述措施调整后的金额进

行补缴。减免时间为 2021年 1月 1日—2022年 12月 31日。

7.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减免收益金政策。根据近两年牛产业市

场行情波动较大、销售价格持续下跌、养殖户或养殖企业普遍亏

损的实际，对运营肉牛奶牛等养殖类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企

业、合作社或个人，按全年应缴收益金的 40%给予减免的政策支

持。减免时间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到期后，

由旗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实时市场行情，再行决定是否

继续执行减免政策。

8.“托养代繁”项目免收收益金政策。为促进肉牛产业稳定发展，

有效减轻肉牛养殖户的经济负担，对参与“托养代繁”项目的养殖

户，实行收益金免缴政策。免收时间为自实施“托养代繁”项目开

始至养殖户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还购牛本金止。对十三敖包镇七家

村、西沟村在 2020年使用扶贫资金实施的肉牛养殖资产收益项目，

参照此政策执行。

9.收益金减免政策适用范围和要求。减免政策适用于全旗所有

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，其中 2021年 1月以来，中途变更

经营主体的，原经营主体不享受相关减免政策。本举措公布之日

起 2个月内，运营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企业、合作社或个人

仍未缴纳（补缴）资产收益金的，按违约处理，不享受相关减免

政策（不含“托养代繁”项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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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严格程序管理（2项）

10.国有资产管理程序。一是权益类资产续签协议和闲置资产

盘活处置，由相关苏木乡镇或行业部门领导班子会议议定，报旗

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方可续签合同和盘活处

置，并将相关档案报旗农牧局和旗泽惠富民公司备案。二是固定

资产续签合同、收益率调整、收益金减免，由相关苏木乡镇或行

业部门领导班子会议决定，报旗农牧局和旗泽惠富民公司备案。

11.嘎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程序。一是权益类资产续签协议和

闲置资产盘活处置，由嘎查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定，苏

木乡镇审批，报旗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方可

续签合同和盘活处置，并将相关档案报旗农牧局和旗泽惠富民公

司备案。二是固定资产续签合同、收益率调整、收益金减免，由

嘎查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，苏木乡镇审批，报旗农牧

局和旗泽惠富民公司备案。

六、强化责任落实和统筹协调（3项）

12.旗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，根据上级政策和

工作实际，及时制定、调整全旗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相关

政策措施，确保资产管理工作稳中有序推进、群众持续受益。

13.旗农牧局和旗泽惠富民公司负责，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的

资产运营协议续签、资产盘活和处置、收益率调整和收益金减免

的合理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、真实性进行全面监督指导，确保各

项措施落地不走样见实效。

14.运营管护经营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各苏木乡镇、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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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村和相关行业部门负责，根据本办法逐项制定切实可行、符合

实际的工作方案，相关文件资料要按时按程序上报，避免因上报

审批不及时、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等，导致各项措施不能落地落

实的现象发生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。


